
 

 

新竹市政府員工文康社團活動實施計畫第六點及第七點 

修正條文對照表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六、經費： 

（二）申請社團活動經費

補助，應於每年 3

月、6 月、9 月及

12 月之 5 日前填

具經費請示單，並

檢附活動紀錄表

及各項開支原始

憑證（發票或收

據），辦理補助款

請領事宜。 

（三）各社團活動補助經

費，於本府人事工

作－福利給與－

業務費項下支應。 

六、經費： 

（二）申請社團活動經費

補助，應於每年 1

月、4 月、7 月及

10 月之 5 日前填

具經費請示單，並

檢附活動紀錄表

及各項開支原始

憑證（發票或收

據），辦理補助款

請領事宜。 

（三）各社團活動補助經

費，於本府人事業

務－福利給與－

業務費項下支應。 

 

社團經費補助係由各

社團按季檢送活動紀

錄表及各項開支原始

憑證，於額度內覈實補

助，考量資料及憑證整

理時程，爰修正送件期

限之月份。 

 

 

 

因應預算工作計畫修

正，爰作文字修正。 

七、本計畫奉核可後，自

110年3月1日施行。 

七、本計畫奉核可後，自

104年1月1日施行。 

明訂本計畫自 110 年 3

月 1日施行，爰作文字

修正。 

 


